
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书

工 程 名 称 : ⒛25年平乐瑶族乡桑亭村联户路硬化项目

习瓦  目  纫翮 芒升:  HCZC2025-C2-230050-GXJM

发包人 (甲方 ): 凤山县农业农村局

承包人 (乙方 ): 广西耀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签 订 日 期 : ⒛25年 6月 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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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协议书

发包人 (全称): 风山县农业农村局

承包人 (全称): 广西耀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依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

及其他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,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

的原则,双方就 ⒛25年平乐瑶族乡桑亭村联户路硬化项目施工事

项协商一致,订立本合同。

一、工程概况

工程名称:⒛25年 平乐瑶族乡桑亭村联户路硬化项目。

工程地点

工程内容

内容。

资金来源

凤山县平乐瑶族乡桑亭村 。

按发标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范围内的全部工程

⒛25年提前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

资金。

二、工程承包范围

承包范围: 包工包料,综合单价包干。

三、合同工期

开工 日期: 2025年 6月 13日

竣工 日期: 2025年 10月 10日

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:120日 历天。

四、质量标准

工程质量标准:达到国家施工验收规范合格标准。

五、合同价款



金额 (大写):壹佰叁拾肆万柒仟柒佰元整 (Y:134.77万

元)

六、项目经理

承包人项目经理: 韦燕团 ;项 目总工:龙光敏。

七、组成合同的文件

组成本合同的文件包括 :

1.本合同协议书

2.成交通知书

3.竞标文件及其附件

4.本合同专用条款

5.本合同通用条款

6.标准、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

7.工程量清单

双方有关工程洽商、变更等书面协议或文件视为本合同的组

成部分。

八、本协议书中有关词语定义与本合同第二部分 《通用条款》

中分别赋予它们的定义相同。

九、承包人向发包人承诺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施工、竣工并在

质量保修期内承担工程质量保修责任。

十、发包人向承包人承诺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

同价款及其他应当支付的款项。

十一、合同生效

合同订立时间:⒛25年 6月 9日

合同订立地点:  凤山县农业农村局办公二区

本合同双方约定_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

章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。



甲方:凤 山县农业农村局 (盖章 )

铠
哆

丶氵〓〓〓〓〓.

2025∠F6丿日

设工程有限公司 (盖

2025年 6丿目

组织机构代码:11451223008080498L 组织机构代码:914∶ 514001IA5PPP0701

地址:凤 山县农业农村局办公二区402室 地址:广 西壮族 自治区河池市凤山县

凤城镇教育路凤高对面

法人代表 : 法定代表人 :

腾 罗|

受委托人:  ⒒苇患 受委托人 :

联系电话:0778咱 929109 联系电话:0778-GS13591

开户银行:中 国农业银行凤山县支行营业 开户银行:中 国农业银行凤山县支行

营业室

户名:凤 山县财政局单位往来资金专户 户名:广西耀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贝长÷夤: 20531101040012050 贝长+笋 : 20531101040027843

邮政编码:547600 邮政编码:5476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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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通用条款

采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建设部颁发的 《建设工程施工合

同》 (GF-2017-0201)的 通用条款。



第三部分 专用条款

一、词语定义及合同文件

2.合 同文件及解释顺序

(1)本 合同协议书及各种附件 (含评标期间和合同磋商过程中

的澄清文件和补充资料);

(2)成交通知书 :

(3)补遗书 ;

(4)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 ;

(5)项 目专用合同条款 :

(6)专用合同条款 ;

(7)通用合同条款 ;

(8)技术规范 :

(9)图 纸 :

(10)已 标价工程量清单 ;

(11)承 包人有关人员、设各投入的承诺及投标文件中的施工

组织设计 ;

(12)其 他合同文件。

3。 语言文字和适用法律、标准及规范

3。 l本合同除使用汉语外,还使用 (无 )语言文字。

3.2适用法律和法规需要明示的法律、行政法规:现行的国

家法律和行政法规,工程所在地政府的有关法规和规章。

3。 3适用标准、规范

适用标准、规范的名称:现行的国家标准、规范、行业标准、

规范等。

发包人提供标准、规范的时间:     /
国内没有相应标准、规范时的约定     /



4.图纸

4.1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日期和套数:提供壹份图纸 ,

承包人需要增加图纸套数的,发包人应代为复制,复制费用由承

包人承担。

发包人对图纸的保密要求 :

使用国外图纸的要求及费用承担 :

二、双方一般权利和义务

5。 工程

5.1监理单位委派的工程师

姓名:  张力尹  职务: 项目总监理工程师

监理职权:按照有关监理行业规定和处理发包人的委托有关

工作

需要取得发包人批准才能行使职责 :

5.2发包人派驻代表

姓名:刘 云玉  职务:工作人员 联系电话:18607882“4

职权:督促指导监理工程师行使职权,协调施工现场各方面

的关系,协调工程质量、进度和安全文明施工中存在的问题,解

决有关设计和技术签证,办理、签认现场经济技术签证,审核工

程进度报表。

6.项 目经理

承包人要按照投标文件规定,派驻施工项目经理,如需更换项

目经理应提前 7天 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人,并征得发包人同意。

姓名:  韦燕团

职务: 项目经理

6.1项 目经理未经批准,擅 自离开施工现场的违约责任: 项

目经理每月在岗带班时间不得少于当月施工时间的 80%。 未经发

包人同意或正当理由,项 目经理每月在岗带班时间少于当月施工

时间80%的 ,少在岗带班一天,发包人有权处违约金 10OO元 /日

/
/



(人 民币)。

6.2承包人擅自更换项目经理的违约责任:承包人项目经理

必须与承包人投标时所承诺的人员一致,并在 (开工日期)前到

任。在监理人向承包人颁发 (竣工证明材料名称)前 ,项 目经理

不得同时兼任其他任何项目的项目经理 (符合桂建管 (⒛ 13)17

号和桂建管 (⒛ 14)25号文除外)。 未经发包人书面同意,承包

人擅自更换项目经理的视为违约,违约金处 100O元 /人·次 (人民

币)。

6.3承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擅自离开施工现场的违约责任 :

未经发包人同意,项 目技术负责人擅自离岗的,视为承包人违约 ,

发包人有权处违约金 10OO元 /人·次 (人 民币);未经发包人同意,

专职安全员擅自离岗的,视为承包人违约,发包人有权处违约金

500元 /人·次 (人 民币);其它在场管理人员擅自离岗的,视为

承包人违约,发包人有权处违约金 ⒛0元 /人·次 (人 民币) 。

8.发包人工作

8.1发包人应按约定的时间和要求完成以下工作 :

(1)施工场地具各施工条件的要求及完成的时间:开工前 7

天。

(2)将施工所需的水、电、电讯线路接至施工场地的时间、地

点和供应要求:发包人协调,费用由承包人自行解决。

(3)施工场地与公共道路的通道开通的时间和要求:开工前 3

天,由 发包人协调,费用由发包人自行解决。

(θ 工程地质和地下管线资料的提供时间:开工前 2天。

(5)由 发包人办理的施工所需证件、批件的名称和完成时间:

开工前 1天。

(6)水准点与坐标控制点交验要求:开工前 2天 ,并双方签字

认可。

(7)图 纸会审和设计交底时间:开工前 5天 ,并形成会审纪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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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8)协调处理施工场地周围地下管线和邻近建筑物、构筑物

(含文物保护建筑)、 古树名木的保护工作:按通用条款第 8.1条

执行。

(9)双方约定发包人应做的其他工作 :

8.2发包人委托承包人办理的工作 :

9。 承包人工作

9.1承包人应按约定时间和要求,完成以下工作 :

(1)需 由设计资质等级和业务范围允许的承包人完成的设计

文件提交时间: (无 )。

(2)应提供计划、报表的名称及完成时间: 接通用有关条款

确定 。

(3)承担施工安全保卫工作及非夜间施工照明的责任和要求 :

按通用条款第9.1(3)条执行。

(ω 向发包人提供的临时办公和生活设施的保障条件:发包人

自行解决。

(5)需承包人办理的有关施工场地交通、环卫和施工噪音管理

等手续:按通用条款第 9.1(ω 执行。

(6)已完工程成品保护的特殊要求及费用承担:接通用条款第

9.1(6)执行 :

(7)施工场地周围地下管线和邻近建筑物、构筑物 (含文物

保护建筑)、 古树名木的保护要求及费用承担:施工时如损坏地下

管线、邻近建筑物、属承包方责任造成的,所发生费用由承包人

承担。

(8)在施工过程中如施工单位占用施工合同中约定土地外的

土地,则 由此引发的土地权属纠纷和农作物补偿的风险和费用由

施工单位自己承担,造成的工程延误不予顺延。

(⑴ 施工场地清洁卫生的要求:按通用条款第 9.1(8)条执

行 。

(彡厅L)

(j矸L)



(10)双方约定承包人应做的其他工作:   /    。

9.2资金来源证明及支付担保

发包人提供资金来源证明的期限要求: /。

发包人是否提供支付担保: /。

发包人提供支付担保的形式: /。

发包人提供的支付担保格式见合同附件 2。

三、施工组织设计和工期

10。 进度计划

10.1承包人提供施工组织设计 (施工方案)和进度计划的时

间:开工前 3个工作日。

工程师确认的时间:开工前 1天。

10.2群体工程中有关进度计划的要求:按通用条款执行。

13、 工期延误

13.1对 以下原因造成工期延误;经工程师确认,工期相应顺

延:按通用条款第 13条执行。

13.1.1不 可抗力

13.1.2双 方约定工期顺延的其他情况 :

13.2非 上述原因,承包人不能按合同约定的时间竣工,承包

人应承担违约责任。应向发包人支付误期赔偿费 (每天赔偿金额为

合同总价的万分之四),误期时间从规定竣工日期起直到全部工程

或相应部分工程的移交竣工报告的批准日期之间的天数 (不足一

1   天的按一天计算),其极限为合同价的 5%。 发包人可从应向承包

人支付的任何金额中扣除此项赔款费或其他方式收回此款,此赔

偿款的支付并不能解除承包人应完成工程的责任或合同规定的其

他责任。

四、质量与验收

15。 工程质量

15.1发 包人对工程质量的特殊要求:按协议书中第四条规定。



15.2双 方对工程质量有争议时,请 河池市 仲裁机关仲裁。

15.3工程质量保质期:按项目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12

个日历月。

16.检 查与返工按通用条款 16条执行

17.隐 蔽工程和中间验收

17.1双 方约定中间验收部位:按通用条款执行。

17.2发 包人对工程质量的特殊要求: 按通用条款执行。

19.工程试车

19.5试 车费用的承担:由承包人负责。

五、安全施工∶按通用条款执行。

六、合同价款与支付

23.合 同价款及调整

23.1本合同价款采用综合单价承包合同方式确定。

合同价款中包括的风险范围:除设计变更、现场签证引起工

程项目和工程量变化的风险、实际材料价格和工程暂定部分以外

的其他风险。

风险范围以外合同价款调整方法:①因设计变更、现场签证

引起工程项目和工程量变化的,工程清单中有相同细目的按投标

人的中标单价进行结算:工程清单中有类似细目的按类似细目中

标单价结算:新增项目的单价有定额的套定额计算,并乘以下浮

系数 (中 标价/工程预算控制价)结算:其 中材料价格有信息价的

按信息价:无信息价的,由发包人、承包人根据市场价格协商确

定。②实际施工的市场材料价格与投标时的信息价格相差±sO/0(含

±sO/0)以 内的,执行原有的综合单价:在 ±sO/0以 外的,调整超出

±sO/0部 分的材料价差。⑧暂定价格部分的价格由承、发包双方确

定。

23.2双方约定合同价款的其他调整因素: 无

24.工程预付款:合 同金额的 30%;

10



⒛。1工程进度款支付 :

(1)其余工程款按进度支付,工程顺利开工至竣工前甲方应

根据监理审核的工程进度分批拨付项目财政资金至 90%,工程竣

按宜定造价支付至项目总价款的 10O0/0: (2)中 标 (成 交)方需

支坌 30/0质 保金。工程保修期满,完成工程如无质量问题,支付质

堡金 (30/0部 分)款项进行结算,付清工程款。 (3)发包人不承担

因项目竣工审计导致迟付款和违约金和利息。

25.工程量确认

25.1承 包人向监理工程师提交已完工程量报告的时间:~直

工程完工之 日起 15天 内。

26.质 量保证金

关于是否扣留质量保证金的约定:  是  。

26.1承 包人提供质量保证金的方式

质量保证金采用以下第 2种 方式 :

(1)质量保证金保函,保证金额为: / ;
(2)承包人在工程结算前,按工程价总额的 3%缴纳工程质

量保修金,待缺陷责任期满后返还 ;

(3)其他方式:ˉ 。

26.2质 量保修金的扣留

质量保修金的扣留采取以下第 3种方式 :

(1)在支付工程进度款时逐次扣留,在此情形下,质量保修

金的计算基数不包括预付款的支付、扣回以及价格调整的金额 ;

(2)工程竣工结算时一次性扣留质量保修金 ;

(3)其他扣留方式:承包人在工程结算前,按工程价总额的

3%缴纳工程质量保修金,待缺陷责任期满后返还。

关于质量保修金的补充约定:∠。

七、材料设备供应



27。 发包人供应材料设备

27.4发包人供应的材料设备与一览表不符时,双方约定发包

人承担责任如下 :

(D材料设各单价与一览表不符:    (无 )

(2)材料设各的品种、规格、型号、质量等级与一览表不符 :

(无 )

(3)承包人可代为调剂串换的材料:     (无 )

(4)到 货地点与一览表不符:     (无 )

(5)供应数量与一览表不符:      (无 )

(6)到 货时间与一览表不符 :
(j厅L)

27.6发包人供应材料设各的结算方法:   (无 )

28.承包人采购材料设备

28.1承包人采购材料设各的约定:按通用条款执行。

八、设计变更及审批权限

项目设计变更金额和审批权限要严格按照 《广西壮族自

治区土地整治项目管理暂行办法》执行。

九、竣工验收与结算

32.竣工验收

32.1承包人提供竣工图的约定:与竣工资料同时提供工程竣

工图各壹式肆套。

32.6中 间交工工程的范围和竣工时间: 按通用条款执行。

33.工程竣工财务结算,按财政衔接资金管理有关规定执行。

33,1按通用条款第 33.1、 33.5、 33.6条执行。

33.2工程竣工结算由发包人委托具有工程造价资质的社会中

介机构进行审核,并出据结算审核报告。

十、违约、索赔和争议

35.违约

35.1本合同中关于发包人违约的具体责任如下 :



本合同通用条款第 24条约定发包人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

任:   。

本合同通用条款第 33.3款 约定发包人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

任:每逾期一天按应付金额的万分之四支付违约金给承包人。

双方约定的发包人其他违约责任:  /
35.2本合同中关于承包人违约的具体责任如下 :

35。 2.1本合同通用条款第 14.2款 约定承包人违约应承担的

违约责任:承包人向发包人支付每延误一天,按合同价款万分之

四的违约赔偿费,其限额为中标价的 5%。 延误天数按本专用条

款第 13.3条计算。

35.2.2承包人未按本合同通用条款第 15.1条 内容完成:承

包人无条件返工处理,修复至工程质量要求并承担相关费用,并

在发包人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返工,否则,发包人有权扣罚该分项

工程 10%的 工程款作为处罚。

双方约定的承包人其他违约责任 :

35.2,3承包人如违反了以下情况之一者,发包人有权解除合

同,并没收其全部履约保证金。

1) 承包人无正当理由不按开工通知的要求及时进点组织施

工和不按签订协议书时商订的进度计划有效地开展施工准备,造

成工期延误。

2) 承包人违反第 38.1条 规定私自将合同或合同的任何部

分或任何权利转让给其他人,或私自将工程或工程的一部分分包

出去。

3) 未经监理人批准,承包人私自将已按投标书承诺进入工

地的工程设各、施工设各、临时工程或材料撤离工地。

4) 由于承包人原因拒绝按合同进度计划及时完成合同规定

的工程,而又未采取有效措施赶上进度,造成工期延误。

5) 承包人否认合同有效或拒绝履行合同规定的承包人义务 ,



或由于法律、财务等原因导致承包人无法继续履行或实质上已停

止履行合同的义务。

37.争 议

37.1双方约定,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产生争议时 :

采取双方协商解决,当 双方协商无法解决时可向 河池市 人

民法院提请诉讼。

十一、其他

38.工程分包

38.1本工程发包人同意承包人分包的工程:    /
分包施工单位为 :

39.不可抗力

39.1双方关于不可抗力的其它约定∷

1、 (6)级 以上的地震 ;

2、 (8)级 以上的持续 (3)天 以上的大风 ;

3、 (80mm)以 上的持续 (1)天 的大雨 ;

4、 (20)年 以上未发生过,持续 (3)天 的高温天气 ;

5、 (20)年 以上未发生过,持续 (3)天 的严寒天气 ;

6、 (50)年 以上未发生过的洪水。

硐。保险

40.6本工程双方约定投保内容如下 :

(1)承包人投保内容:承包人的保险由承包人承担。

41.担保

41.3本工程双方约定担保事项如下 :

(1)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履约担保,担保方式为:提供项目立

项批文和下达项目任务书。

(2)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供合同履约担保,担保方式为:∠。

(3)双方约定的其他担保事项:  无  。

(ω 履约保证金的退还: 无。



娟。合同份数

娟。1双方约定合同份数:壹式肆份。

狎。补充条款

47.1承 包人将工程中标价的 2%作 为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从基

本户转入招标文件约定的账户,如工程中标价 2%超过 SO万元的,

按 80万存入。

47.2农 民工工资保证金的退还: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由发包

人在项目区所在地公示 1个月后,如无农民或相关人员举报或提

出其他异议,可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没有使用或剩余的金额退还

给承包人 (无息)。

47.3不 能在合同约定时间内完成项目施工任务所造成项 目

区群众的经济损失,属谁的责任由谁承担。

47,4安全施工管理。承包人按合同规定履行其安全职责,加

强对施工作业安全的管理,特别应加强易燃、易爆材料、火工器

材和爆破作业的管理,制 定安全操作规程,配各必要的安全生产

设施和劳动保护用具,并经常对施工人员进行施工安全教育。确

保工程和人员、材料、设施、设各的安全,并应采取有效措施防

止工地附近建筑物和居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损害。凡是造成安全生

产事故的,不管情节轻重均由承包人负责。

47.5相关手续办理。在项目开工前,承包人务必到凤山县林

业局、凤山县自然资源局、乐业凤山地质公园管理委员会办理项

目建设使用林地报批手续后方可动工。若承包人不履行项目建设

使用土地报批手续,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承包人自行承担所有责

任。

47.6项 目完工后设备退场前,在 5日 内乙方要把洒落在路面

上的泥土、砂石、砂浆等杂物清理干净,租用或借用的混凝土搅

拌场地要清扫干净,恢复原状。如不清理干净直接退场或甲方收

到群众质疑投诉的,则按 500元 /天罚款 (从 甲方下达整改之 日



起算),从质保金里扣除,直至场地清扫干净为止。

47,7其 它补充内容可由发包人根据项目实际情况适当增加。



附件 ⒈

建设工程廉政责任书

发包人:  凤山县农业农村局

承包人: 广西耀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为加强建设工程廉政建设,规范建设工程各项活动中发包人

承包人双方的行为,防止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,

保护国家、集体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,根据国家有关工程建设的

法律法规和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,订立本廉政责任书。

一、双方的责任

1.1应 严格遵守国家关于建设工程的有关法律、法规,相关

政策,以及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。

1.2严格执行建设工程合同文件,自 觉按合同办事。

1。 3各项活动必须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诚信、透明的原

则 (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外),不得为获取不正当的利益,损

害国家、集体和对方利益,不得违反建设工程管理的规章制度。

1.4发现对方在业务活动中有违规、违纪、违法行为的,应

及时提醒对方,情节严重的,应 向其上级主管部门或纪检监察、

司法等有关机关举报。

二、发包人责任

发包人的领导和从事该建设工程项目的工作人员,在工程建

设的事前、事中、事后应遵守以下规定 :

2。 1不得向承包人和相关单位索要或接受回扣、礼金、有价

证券、贵重物品和好处费、感谢费等。

2.2不得在承包人和相关单位报销任何应由发包人或个人支

付的费用。

2.3不得要求、暗示或接受承包人和相关单位为个人装修住



房、婚丧嫁娶、配偶子女的工作安排以及出国 (境 )、 旅游等提

供方便。

2.4不得参加有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承包人和相关单位

的宴请、健身、娱乐等活动。

2.5不得向承包人和相关单位介绍或为配偶、子女、亲属参

与同发包人工程建设管理合同有关的业务活动;不得以任何理由

要求承包人和相关单位使用某种产品、材料和设备。

三、承包人责任

应与发包人保持正常的业务交往,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程序

开展业务工作,严格执行工程建设的有关方针、政策,执行工程

建设强制性标准,并遵守以下规定 :

3.1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发包人及其工作人员索要、接受或赠

送礼金、有价证券、贵重物品及回扣、好处费、感谢费等。

3.2不得以任何理由为发包人和相关单位报销应由对方或个

人支付的费用。

3.3不得接受或暗示为发包人、相关单位或个人装修住房、

婚丧嫁娶、配偶子女的工作安排以及出国 (境 )、 旅游等提供方

便。

3.4不得以任何理由为发包人、相关单位或个人组织有可能

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、健身、娱乐等活动。

四、违约责任

4.1发包人工作人员有违反本责任书第一、二条责任行为的 ,

依据有关法律、法规给予处理;涉嫌犯罪的,移交司法机关追究

刑事责任;给承包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,应予以赔偿。

4.2承包人工作人员有违反本责任书第一、三条责任行为的 ,

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处理;涉嫌犯罪的,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

任;给发包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,应予以赔偿。

4.3本责任书作为建设工程合同的组成部分,与建设工程合



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经双方签署后立即生效。

五、责任书有效期

本责任书的有效期为双方签署之日起至该工程项目竣工验收

合格时止。

六、责任书份数

。     本责任书丁式肆份,发包人承包人各执两份,具有同等效力。

(盖章 )

2025∠F6

组织机构代码:11451223008080498L 组织机构代码:91451400陬 5PPP0701

地址:凤 山县农业农村局办公二区 402室
地址: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凤山县

凤城镇教育路凤高对面

法人代表 : 法定代表人 :

受委托人: 盱书恿 受委托人 :

联系电话:0778咱 9291Og 联系电话:0778-6813591

开户银行:中 国农业银行凤山县支行营业
开户银行:中 国农业银行凤山县支行

营业室

户名:凤 山县财政局单位往来资金专户 户名:广 西耀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则廴乓升: 20531101040012050 贝长乓升: 20531101040027843

邮政编码:547600 邮政编码:5476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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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工程质量保修书

发包人:  凤山县农业农村局

承包人: 广西耀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发包人和承包人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和 《建设工

程质量管理条例》,经协商一致就 ⒛25年平乐瑶族乡桑亭村联户

路硬化项目签订工程质量保修书。

一、工程质量保修范围和内容

承包人在质量保修期内,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,承
担工程质量保修责任。

质量保修范围包括地基基础工程、主体结构工程,屋面防水

工程、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、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,供热与供

冷系统,电气管线、给排水管道、设各安装和装修工程,以及双

方约定的其他项目。具体保修的内容,双方约定如下:按照合同

执行,在承包方未能及时修复的内容将按扣费处理。其他未尽事

宜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。

二、质量保修期

根据 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及有关规定,工程的质量保

修期如下: 12个月。质量保修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

算。

三、缺陷责任期

工程缺陷责任期为 12个月,缺陷责任期自工程通过竣工验

收之日起计算。单位工程先于全部工程进行验收,单位工程缺陷

责任期自单位工程验收合格之日起算。

缺陷责任期终止后,发包人应退还剩余的质量保证金。

四、质量保修责任

1.属 于保修范围、内容的项目,承包人应当在接到保修通知

之日起 7天 内派人保修。承包人不在约定期限内派人保修的,发
包人可以委托他人修理。



2.发生紧急事故需抢修的,承包人在接到事故通知后,应 当

立即到达事故现场抢修。

3.对于涉及结构安全的质量问题,应 当按照 《建设工程质量

管理条例》的规定,立即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

告,采取安全防范措施,并由原设计人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

设计人提出保修方案,承包人实施保修。

4.质量保修完成后,由发包人组织验收。

五、保修费用

保修费用由造成质量缺陷的责任方承担。

六、双方约定的其他工程质量保修事项:    /    。

工程质量保修书由发包人、承包人在工程竣工验收前共同签

署,作为施工合同∷附件,其有效期限至保修期满。

甲方:凤 山县农业农村局 (盖章 )

2025∠F6

乙方:广 西耀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(盖

章 )

/¨。,兮0/  2025年 6月

组织机构代码:H451223008080498IJ 组织机构代码:91451400瞰 5PPP0701

地址:凤 山县农业农村局办公二区 402室
地址: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凤山县

凤城镇教育路凤高对面

法人代表 : 法定代表人 :

受委托人:  惦翁尕 受委托人 :

联系电话:07TS咱渝 联系电话:0778咱 813591

开户银行:中 国农业银行凤山县支行营业
开户银行:中 国农业银行凤山县支行

营业室

户名:凤 山县财政局单位往来资金专户 户名:广西耀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贝长乓升: 20531101040012050 贝长乓升: 20531101040027843

邮政编码:547600 邮政编码:547600





zO25年平乐瑶族乡桑亭村联户路硬化项目

〔顼 E哥 纫亩乓劳: Hczc2025-C2-230050-GXZH)

成交通知书

棚 富蛳 限公司g

广西振卿 有限娴 受凤山蛳 局委托,就 zOzs年平乐瑶族乡桑亭村

炉 醐 目项目颐目编号:I娅20z5C-z300s"挑⑾尿用竞争腩 咖

行采购,        了竞争陛磋商,经磋商小组评审,采购叭确认,

目的成交供应商,其威交项目内容枉 2∞5年平乐瑶族乡桑亭村联户路硬化项目(项目编

号HuczOzsc-z3OOsO-GUil,咸交金额为:人民币劐百鞠 舳 卿

弭1mTT⒕ Oo),项目经理:韦燕团,注册缩号:桂⒛szOz10搦 6,

书后十五日内与    同,      文件和日邮泖噼的翮却勖洽同。

特此通知

采购人联系人:龙超胜 联系吁活:凹怊咱gzg10g;

地址:凤山县刖睇巅硎路∝号;

:黄雪泽 联系电话:凹7㈣龆⒛bB;

地址: 4-G号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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